1．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 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负责推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、软件业信息服务业发展。

2．节能管理 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组织实施全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资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政策。 
3．电动汽车以及充电设施管理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牵头负责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，组织实施国家、省、市电动汽车发展规划、产业政策，拟订 
我区相关规划、政策，指导我区电动汽车产业发展。 
4．电动自行车监管 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参与联合工作机制，相互通报发现的违规生产、销售企业信息，必要时开展联合执法。 

5．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销售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具体包括：受市级民爆行业主要部门委托，监督管 
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经销、进出口以及相应储存；监督管理民用爆炸物品产品质量；组织销毁处置生产、经销环节废旧和罚没的非法民用爆炸物品。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按照 
职责分工，组织查处未经许可制造、买卖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、 
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违法行为。

6．推动全区非公（民营）经济发展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负责牵头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支持非 
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。 

7．节约用水管理 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负责指导工业节约用水工作，参与拟订节约用水政策规定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工业节约用水有关标准，依据高耗水工艺、设备和产品的具体名录，落实工业节约用水工作的要求。 

8．防汛抗旱 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:督促监管领域企业的防汛工作。 
9．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负责协调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及配套措施。

10．食盐监管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负责食盐专营监管。

11．列入“地条钢”名单热轧钢筋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证向省政府备案事项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牵头确认是否符合“地条钢”整治政策和产业政策，作为向省政府备案的前置条件。

12．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 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负责落实车辆生产管理制度，加强公告内车辆生产企业管理。 
